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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自信的概念释义与理论证成

雷 磊

摘要： 在中国语境中，法治自信是指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全体国民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法治道

路、法治模式、法律制度、法治理论和法治文化的集体精神认同和理性推崇。法治自信的理论证成包括两个

方面：一是坚持法治自信的历史基础，法治自信源于数千年中华法治文明的继承发展、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

领导人民进行法治探索实践的巨大成就；二是坚定法治自信的未来要求，包括筑牢法治自信的制度根基、建

构法治自信的理论大厦和增强法治自信的话语传播。法治自信的概念释义、历史基础和未来要求分别回答

了“如何理解法治自信”“何以坚持法治自信”和“如何坚定法治自信”三个基本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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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11 月 2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提出了一个富有时代性

和原创性的新概念——法治自信①。尽管这个概念是在涉外法制建设的语境中提出的，但它应当成

为习近平法治思想中的一般性概念，其原因在于它的理论内涵远远超出涉外法治层面，对在法治轨道

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具有整体上的指导意义。在此之前，学界亦有关于法治自信的个别论

述，但主要集中于法治文化自信领域②，且缺乏明确的概念释义和体系的理论证成。因此，在新时代的

语境中重新全面理解、阐释和证成法治自信概念，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为更好地理解与认识法

治自信，必须先从范畴属性和基本内涵出发对法治自信作概念释义，并从历史基础和未来要求两个方面

对法治自信进行理论证成。其中，概念释义解决的是“如何理解法治自信”的问题，历史基础和未来要求

则分别回答的是“何以坚持法治自信”和“如何坚定法治自信”的问题。

一、法治自信的概念释义

（一）法治自信的范畴属性

准确理解法治自信的前提是明确这一概念的范畴属性。首先，法治自信属于精神的而不仅仅是

心理的范畴。严格来说，“自信”并不是一个政治学和法学概念。在日常话语当中，它更倾向于表征一

种自我满足、接受和信任的心理状态。将其引入法学和政治学语境中，就形成了一种法律心理学或政

治心理学的定义：法治自信指的是调整群体共同生活的法律规范及其运行状态、治理模式、倾向特征

等被该群体成员所承认和推崇③。但是，心理状态是不稳定的、可变的和相对的，有时甚至是隐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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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不可言说的，人们通常需要借助自然科学的“经验-实验”手段探明某种心理状态，把握其规律和特

征。而法治自信概念的重心并不在于对特定群体成员之个体心理状态的查明，其证成方式也不在于

经验手段，更多的是指特定国家和民族法治运行过程中的一种精神现象和价值认同。这种精神现象

和价值认同属于超越个体心理之集合意义上的客观层次，或者说是一种主体间的精神联结。按照波

普尔（Popper）的划分，法治自信属于“世界 3”（精神的世界），而非“世界 1”（心理的世界），且按照“法

律器物-法律制度-法律文化”的三分框架，持续普遍的法治自信可能形成一种特定的法律文化。故法

学范畴内的“法治自信”不仅仅具有心理学意义。
其次，法治自信属于集体的而非个体的范畴。法治自信是精神的而不仅仅是心理的范畴，这意味

着它属于集体的而不仅是个体的范畴。从心理学角度来看，集体共同心理状态的确存在，其证实方法

主要是对诸多个体心理状态的查明和归纳。然而，作为精神层次的法治自信，是一种自我的必要确信

（opinio necessitatis），其主要是通过稳定、规律的规范性实践来展现。这种规范性实践并非个体的而

是群体的实践。所以，在法律话语当中，作为规范性实践之主体的“自我”指的是国家和文化共同体。
诚如萨维尼（Savigny）所言，民族的共同意识乃是法律的特定居所①。法治自信应当是一种内化了的

特定的民族精神。
最后，法治自信属于理性的而非感性的范畴。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是在个体心理还是集体精神的

层次，自信或多或少都会掺杂感性的因素。对某一国家和民族特有的法治现实与理想的自信心和自

豪感，是维系这种法治现实、追求这种法治理想的重要动力。但是，作为法学和政治学范畴的概念，法

治自信不仅是一种“看得见的自信”，还应是一种“说得出的自信”，更应是一种“立得住的自信”。换言

之，它应当是基于某种理由（reason-based）的自信，且能够获得或能够期待获得普遍认同。这意味着，

法治自信本身内含着对这种自信的“证成”（justification）。因此，理性层次的法治自信至少包括了三

层意涵：（1）正确性的断言，即宣称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法治现实和理想是正确的。（2）可证立性的保障，

正确性意味着可证立性，即法治自信者不仅要承认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法治现实和理想之正确性负

有普遍的证立义务，而且还要求最大可能地实现或履行该义务。（3）对正确性承认的预期，即只要站在

基本价值共识的立场并且是理性的，便会承认该断言和证立是正确的预期②。
（二）法治自信的基本内涵

法治自信意味着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法治既不“自卑”也不“自负”，既“不妄自菲薄”也“不妄自尊

大”③。一言以蔽之，需要从否定性内涵与肯定性内涵两个层次来理解法治自信：否定性内涵意味

着对于自身认同和推崇的法治现实与理想并不盲目自大，也不对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法治模式与价值

盲目排斥；肯定性内涵则意味着特定群体对本国和本民族的法治现实与理想的集体精神认同和理性

推崇。
1. 法治自信的否定性内涵。一方面，法治自信不是对自身法治现实和理想的盲信。在人类法治

历史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具有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特色④。这条道路是立足于中国历史、国情的

社会实践的产物，是持续反思、调整和发展的产物，有其自身的优势，但它并未达到完美无缺的理想状

态，需要不断进行自我修正完善。实际上，中国开展法治现代化的基本国情极为复杂：中国人口规模

巨大导致资源相对匮乏和紧张；国土疆域广袤辽阔导致央地关系复杂、地方文化差异大；发展迅猛但

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城乡发展不平衡、社会群体发展不平衡等不平衡性突出；等等。这些都使

得中国法治需要克服许多相对较小的国家想象不到的困难，但这并不影响中国的法治自信。同时，也

① 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论立法与法学的当代使命》，许章润译，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1 年，第 9 页。
② 罗伯特·阿列克西：《法与正确性》，王晖译，《比较法研究》2010 年第 4 期。
③ 高礼杰：《中国特色法治自信如何可行——基于法治自信两个维度相契合的思考》，《广西社会科学》2014 年第 1 期。
④ 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中国法学》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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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认识到，各国法治的发展道路应当是多元的，只有多元法治图景才能孕育出不断超越过往的社会治

理方案，从而为人类的未来保有希望。其原因在于，虽然法律多元主义会导致不确定性，但它也为人

们提供了下述机遇：在不同法律体制中作出理性抉择，或在追求自己的目标时使不同体制彼此竞

争①。所以，在坚定法治自信的同时，我们也要认识到，作为人类法治发展多元图景中的重要组成部

分，中国的法治并非完美无缺，仍需不断完善。
另一方面，法治自信不是要否认法治文明交流互鉴的必要。法治自信不等于关起门来搞法治建

设，而是要领会法治的普遍精髓和要旨，学习借鉴世界各国的优秀法治文明成果。习近平总书记指

出：“法治是人类文明的重要成果之一，法治的精髓和要旨对于各国国家治理和社会治理具有普遍意

义，我们要学习借鉴世界上优秀的法治文明成果。”② 我们要以胸怀天下的姿态，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

涉外法治，积极参与国际立法、执法、司法，加强法治领域的交流与合作③。其原因在于，尽管每一种

文明都是独特的，但不同文明间会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全人类共同价值就是不同文明

价值认同和价值追求的最大同心圆。由此而言，追求和实现全人类共同价值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应

当具有的法治基本内核、吻合法治基本原理的价值依据。当然，“学习借鉴不等于是简单的拿来主义，

必须坚持以我为主、为我所用，认真鉴别、合理吸收，不能搞‘全盘西化’，不能搞‘全面移植’，不能照搬

照抄”④。为此，要以党的基本理论、方针、政策和中国宪法基本原则为根本政治标准，以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为根本道德标准，以“广采博收、区分鉴别”为基本方法标准，对国外优秀法治成果进行有限

度的吸收和转化，助力中国自己的法治现代化⑤。
2.法治自信的肯定性内涵。关于法治自信的正面理解，学界有相对一致的认识，即它包括法治的

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四个维度⑥。实际上，法治道路与法治模式并不相同：前者

指的是法治现代化的政治方向问题，后者指的是法治现代化的推进动力和模型问题。故还需要从法

治模式自信的角度来理解法治自信。
第一，法治自信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社会主

义法治建设成就和经验的集中体现，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唯一正确道路⑦。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法治道路科学地指明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法治道路，具有贯通指导依法治国全过程

的重要实践意义，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总遵循和总旗帜。“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

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⑧ 即坚持法治的道路自信，就是要坚定

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要坚持这条道路的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的核心要义是，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理论。其中，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法治的最根本保证；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根本制度基础，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制度保

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的理论指导和学理支撑，是全面推进依

① 布雷恩·塔玛纳哈：《法律多元主义——历史、理论与影响》，赵英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年，第 4 页。
② 《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第 186—187页。
③ 张文显：《深刻把握法治自信的精髓要义》，《光明日报》2023 年 12 月 15 日，第 11 版。
④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 年，第 111 页。
⑤ 雷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的主体性和原创性》，《国家治理》2022 年第 16 期。
⑥ 张清：《论法治自信的法理阐释及其实践逻辑》，《法学》2024 年第 1 期；任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自信的四重维度》，《党

政干部论坛》2021 年第 1 期。
⑦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 93 页。
⑧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2021 年

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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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国的行动指南①。
在这三者中，最根本的是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世界各国的法治实践模式具有多样性特征，

既存在多党轮流执政领导的法治模式，也存在一党长期执政领导的法治模式。一个强大的领导党和

执政党对于后发型法治现代化国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处于社会失范的状

态，其原因在于权威的失落，而权威的失落又源于正在进行的应激型现代化运动。实际上，应激型现

代化运动存在着经济和政治两架“齿轮”的不吻合，会产生大量的不稳定现象。为了根除这种动荡，

保持社会稳定和谐，推进现代化建设，必须要有强大的领导力量。在此意义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是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法治现代化，这是法治现代化之“中国特色”的第一条，也是最鲜明的一条②。进

而，坚持法治自信，就要坚持党的领导这个社会主义法治之魂，就是要加强和改善党对全面依法治国

的领导，健全党领导全面依法治国的制度和工作机制，把党的领导贯彻落实到依法治国全过程和各

方面。
第二，法治自信是对我国法治模式的自信。一般而言，法治模式会被认为包含在法治道路之中，

但其实两者并不相同：法治道路涉及法治现代化的政治方向问题，而法治模式涉及法治现代化的推进

方式问题。方向决定道路，道路决定命运。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坚持中国道路在法治

领域的体现。但同一条道路有不同的走法，法治模式就是对不同“走法”（法治推进方式）的模型化总

结，主要涉及法治推进的动力来源和具体方式。坚持法治模式自信，不仅要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法治道路，也要坚持基于中国经验总结出来的、不同于其他国家的法治推进方式。习近平总书记在总

结世界法治现代化之基本规律的基础上指出：“从已经实现现代化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像英国、美国、

法国等西方国家，呈现出来的主要是自下而上社会演进模式，即适应市场经济和现代化发展需要，经

过一二百年乃至二三百年内生演化，逐步实现法治化，政府对法治的推动作用相对较小。像新加坡、

韩国、日本等，呈现出来的主要是政府自上而下在几十年时间快速推动法治化，政府对法治的推动作

用很大。就我国而言，我们要在短短几十年时间内在十三亿多人口的大国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就必

须自上而下、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地推进法治化。”③ 可见，法治现代化总体可被归纳为三种推进模式：

第一种是以西方国家为代表的社会演进型模式（自下而上的模式）④，第二种是以新兴工业国家为代

表的政府推进型模式（自上而下的模式）⑤，第三种就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采取的政府推动与社会演

进互动型模式（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双向互动型）。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既有社会演进型法治现代化模

式的某些特征，又有政府推动型法治现代化模式的相关属性，它是后发国家守正创新发展法治文明的

典型样本，是可资后发国家研究和借鉴的对象。
第三，法治自信是对我国法律制度的自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根本

制度保证，为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民族团结、社会安宁、国家统一提供了有力保障，为经济

快速发展、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形成创造了良好的制度环境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体

系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支撑，是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要依据。目前，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四梁八柱”已基本建成，已经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以法律为主干，包括行

政法规、地方性法规等规范性文件在内的，由七个法律部门、三个层次法律规范构成的法律体系。国

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基本实现了有法可依，为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

①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 92 页。
② 张文显：《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 2 期。
③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 135—136 页。
④ 弗里德利希·冯·哈耶克：《法律、立法与自由》，邓正来等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0 年，第 54—57 页。
⑤ 蒋立山：《中国法治道路初探（上）》，《中外法学》1998 年第 3 期；《中国法治道路初探（下）》，《中外法学》1998 年第 4 期。
⑥ 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中国法学》2022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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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国家、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提供了有力的保障。这些彰显时代气息、中国特色和制度

优势的法律，为法治自信奠定了制度基石。以民法典为例。民法典借鉴了法典化先行国家的有益成

果，但本质上是一部体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顺应时代发展要求的民族法典。一方面，民法典在

编纂体例上实现了创新。中国民法典总体上仍继受潘德克顿体系，但已经形成了自身的独特结构，即

人格权独立成编、侵权责任独立成编、“总则”和“分编通则”兼备。另一方面，民法典在编纂内容上实

现了创新。它既通过保护生命权、身体权和健康权等权利回应了“时代之问”，成为 21 世纪民法典的

代表，也通过将中国的特殊经验（如按所有制划分权利主体、遗赠扶养协议等）纳入法典回应了“中国

之问”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是中国编纂实施民法典的必由之路②。坚持法治自信，就是要

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具有巨大优越性，相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能够推动发展、维

护稳定，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和社会权利③。
第四，法治自信是法治理论自信。科学理论引领正确实践，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离不开科学理论的

指引。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依法治国、推进法治现代化的伟大实践中创立，对中国法治建设的历史

成就、丰富经验进行了科学总结，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进行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对人类法

治文明成果进行了批判性继承、择善性借鉴，深刻揭示了法治与现代化的内在逻辑和法治现代化的普

遍规律，既是新时代中国法治建设的根本遵循，又引领着人类法治文明发展方向，是中国式法治现代

化的指路明灯④。可以说，习近平法治思想是坚定法治自信的理论根基，是推进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

中国化时代化的光辉典范。所以，坚持法治自信，就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习近平法治思想在全面推进依

法治国进程中的根本遵循地位和引领法治中国建设实现高质量发展的思想旗帜地位，将马克思主义

法治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落地生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

治建设的全方位、全过程。
第五，法治自信是法治文化自信。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

化新辉煌”，要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广泛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

高全社会文明程度，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增强中华文明传播力影响力⑤。社会主义法治文

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法治体系和法治国家的战略性、基础性工作⑥。坚持法治文化自信是坚持法治自信的深层表现。
一方面，法治文化自信是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自信。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是中国式法治现

代化赖以形成和发展的深厚文化沃土⑦。独树一帜的中华法系、世代相传的中华法典、博大精深的中

华法理，是保持中国法治自信的“文明资本”和“文化资源”⑧。另一方面，法治文化自信也是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自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灵魂。要在全社会形成对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普遍认同感，并自觉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坚持法治自信，要协调好

法治发展进程中的传统因素与现代因素，努力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与当代社会主义法治文化

相融相通。

① 雷磊：《法典化的三重视角》，《法制与社会发展》2023 年第 2 期。
② 王轶：《编纂实施民法典是习近平法治思想的生动实践》，《中国法学》2021 年第 3 期。
③ 张清：《论法治自信的法理阐释及其实践逻辑》，《法学》2024 年第 1 期。
④ 张文显：《法治现代化的“共同特征”和“中国特色”》，《政治与法律》2024 年第 2 期。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年，第 42—46 页。
⑥ 王晨：《在中国法学会八届十三次会长会议上的讲话》，《民主与法制》2024 年第 9 期。
⑦ 公丕祥：《推进和拓展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5 期。
⑧ 张文显：《深刻把握法治自信的精髓要义》，《光明日报》2023 年 12 月 15 日，第 11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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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法治自信意味着特定群体对自己国家和民族的法治现实和理想的集体精神认同和理性推

崇。具体到中国语境中，法治自信就是指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全体国民对于具有中国特色

的法治道路、法治模式、法律制度、法治理论和法治文化的集体精神认同和理性推崇。

二、法治自信的历史基础

法治自信的理论证成还要回答何以能够坚持法治自信的问题。这就需要从历史的角度回顾中国

法治的源和流，总结数千年中华法治文明的继承发展、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法治探索实践

的巨大成就。
（一）数千年中华法治文明的继承发展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中国法治文明和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根深叶茂，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提供

了基本养料，构成了法治中国建设的文明根基。“自古以来，我国形成了世界法制史上独树一帜的中华

法系，积淀了深厚的法律文化。”①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明史的持续演进历程，积淀了丰厚的国家制度

文化与法律文化，形成了关于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的丰富思想和制度系统。因此，法治自信既来自中

华法治文明中的丰厚法律思想，也来自中国历史上行之有效的法律制度和富于教益的法律实践。
法治自信来自中华优秀法律思想传统。中华法文化体系因其连续性、特殊性、包容性，成为世界

法文化史中最为绚丽的一章②。习近平总书记曾从六个方面概括中华法文化的思想精华，包括“出礼

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德主刑

辅、明德慎罚的慎刑思想，援法断罪、罚当其罪的平等观念，保护鳏寡孤独、老幼妇残的恤刑原则，等

等”③。这些都体现了中国古典法理的思想精华，彰显了中华法系的理性思辨和实践智慧。其中，“法

理”是从中华优秀法律思想传统中积淀而成之独创性论点的集成性表达，承载于中国古代法律文献和

典籍中，可谓中华法系的核心范畴④。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核心就是要阐述、发扬中

国古典的法理思想。
法治自信来自中华优秀法律制度传统。中国“自古以来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朝廷制度、郡县制

度、土地制度、税赋制度、科举制度、监察制度、军事制度等各方面制度在内的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

系，为周边国家和民族所学习和模仿”⑤。从世界法律文明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较早地形成了“有典有

册”“律例统编”的法典文化和典章化传统。子产“铸刑鼎”、邓析编订“竹刑”、李悝著《法经》都是法典

化运动的先声。及至唐代，《永徽律疏》将法条规定和法律解释相结合，构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完整的封

建法典，成为中华法系的标志。诚如论者所言：“中华法系最为成熟、完备的形态是以唐律疏议为代表

的古代法典与律令体系，以及围绕律令体系形成的一整套立法、司法等法律操作技术与法学理论系

统，更为重要的是基于此而孕育的法治传统、法律文化与文明秩序”⑥。法典以其独特的编章体例、总

分构造和广泛的调整内容，为国家的法制统一和社会稳定奠定了重要的制度基础。继承和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也要遵循法典化的法律制度传统。

①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2021 年

第 5 期。
② 张晋藩：《中华法文化与中华民族精神》，《光明日报》2020 年 10 月 26 日，第 15 版。
③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2021 年

第 5 期。
④ 张文显：《中华法系的独特性及其三维构造》，《东方法学》2023 年第 6 期。
⑤ 习近平：《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求是》2020 年第 1 期。
⑥ 刘晓林：《中华法系新诠》，《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5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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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自信来自中华优秀法律实践传统。中华优秀法律实践传统主要存在于古代司法活动之中，

而中国司法的智慧主要是“法理情统一”。这既体现在官方的“决事比”“断例”之中，也体现在广泛的

民间案例之中。这些案例蕴含着中华文化独特的法理精神，体现着法理与伦理、法治与礼治、法意与

习惯等的统一性。案例与法典互为补充、交相辉映，以特有的灵活性和实用性适应社会民俗差异、地

方社情民意、社会文化变迁，并不断为法典的修订完善提供鲜活素材，保障了传统中国法制体系的稳

定性和延续性①。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还要解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②，以获得对新时

代法治中国建设的启发。
在此基础上，我们要积极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推动法治中国建

设。为此，既要对古代的文化实现有扬弃地继承，也必须使中华优秀文化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

社会相协调③。如此，才能充分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当代治理功能。
（二）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法治探索实践

如果说中华法治文明是法治自信的文脉基因，那么，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法治

现代化道路的探索就是法治自信的实践源泉。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为民族独立和国家富强而奋

斗的百余年历程中，虽然不同的历史阶段有不同的中心任务（军事斗争、政治建设、经济建设），但探索符

合中国实际的法治道路是贯穿始终的一条重要主线④。中国共产党不断总结成功和胜利的经验，从遭

受的挫折中不断反思，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过的历史道路，这也是坚定法治自信的最大底气所在。
法治自信萌芽于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法治现代化早期探索。鸦片战争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

建社会，国家和民族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西方列强在华取得治外法权。
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刷新了中国法治现代化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国家和法治理

论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的实际相结合，开始了独立自主探索法治现代化的新道路。在新民主

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就制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等大量法律法令，创造了“马锡五

审判方式”⑤。这一时期为建立新型政治制度积累了实践经验，为深入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法制建设

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也成为法治自信的近代史之源。
法治自信初步形成于党领导人民塑造法治现代化的雏形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实现了中国

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废除南京国民政府“六法全书”体系，积

极运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根据地法制建设的成功经验，抓紧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初步奠定了社会主

义法治的基础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开创性地建构了以“五四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

国家制度体系，重建了新型的社会主义法律秩序，成为法治自信的当代史之基。
法治自信肇生于党领导人民开拓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了当

代中国改革开放的新社会革命，实现了从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传统政策型法律秩序向社会主义市场经

济体制下的现代法理型法治秩序的历史变革，推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路的形成。依法治国在这一

时期被确立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

机统一”被确立为基本原则，“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国家理念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基本成

型。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的法治成就，是法治自信的新时期之光。

① 张文显：《中华法系的独特性及其三维构造》，《东方法学》2023 年第 6 期。
② 崔亚东主编：《法治文明溯源：中华法系经典案例解析》，北京：商务印书馆，2023 年。
③ 陈来：《“创造性转化”观念的由来和发展》，《中华读书报》2016 年 12 月 7 日，第 5 版。
④ 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中国法学》2022 年第 1 期；公丕祥：《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的演进历程》，《学术

界》2022 年第 4 期。
⑤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2021 年

第 5 期。
⑥ 《习近平关于全面依法治国论述摘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5 年，第 8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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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自信形成于党的领导下新时代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巨大成就。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纵向来看，党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兴国，改革开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奋斗目标是富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奋斗目标则是强国。
新时代既是对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的

开启①。在新时代，全面依法治国不仅仅是治国理政的领域性基本方略，而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的全局性基本方略。这体现在从依法治国到全面依法治国，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

系”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从“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到“科学立

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从推进“国内法治”到“统筹推进国内法治和涉外法治”的整体法

治转型。党的二十大报告所提出的“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②成为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遵循。
在习近平法治思想指引下，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在新时代成功走出了一条中国式法治现代化道

路。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不同于西方法治现代化之处体现在以下五个方面。其一，在性质上，中国式法

治现代化是社会主义性质的现代化，与西方国家资本主义法治现代化不同。“我们要坚持的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法治道路，本质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法治领域的具体体现。”③其二，在推动力上，

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核心，与西方多党执政下的法治现代化不同。党的领导直接

关系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根本方向、前途命运、最终成败，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因素和根本保障④。
其三，在方法论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整体主义进路，与西方国家的个人主义进

路不同⑤。它既坚持人民在全面依法治国中的主体地位，又将全面依法治国的根本目的落脚于依法

保障人民权益。其四，在外延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主张推动全面协调发展，与西方国家偏重物质文

明和经济发展的现代化模式不同。其五，在国际关系上，中国式法治现代化主张走和平发展的道路，

与西方国家法律殖民主义、霸权主义的做法不同。它主张国家之间平等对待、文明互鉴，践行共商共

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
总之，对中华法治文明的继承发展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对法治探索的承续，是当下中国人民法

治自信的间接来源，而新时代党领导中国式法治现代化在实践和理论方面的巨大成就构成了当下法

治自信的直接来源。

三、法治自信的未来要求

法治自信的理论证成还要回答如何能够坚定法治自信的问题。与面向过去的历史基础不同，

“如何坚定法治自信”主要涉及未来坚定法治自信需遵循的基本要求。历史是实然的，而未来是应然

的。历史基础是经验性、描述性的，而未来的基本要求则是价值性、理想性的。坚定法治自信的基本

要求包括筑牢法治自信的制度根基、建构法治自信的理论大厦和增强法治自信的话语传播三个方面

内容。

① 曲青山：《新时代在党史、新中国史上的重要地位和意义》，《求是》2019 年第 19 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

表大会上的报告》，第 40 页。
③ 习近平：《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提供有力法治保障》，《求是》2021 年

第 5 期。
④ 张青卫、申正：《中国式现代化“中国式”的三重意蕴》，《思想理论战线》2023 年第 1 期。
⑤ 彭中礼：《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法理意蕴》，《求索》2023 年第 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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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筑牢法治自信的制度根基

筑牢法治自信的制度根基，关键在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而坚持和完善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关键则在于完善“五大体系”与“三大制度”。完善“五大体系”就是要加快形成完备

的法律规范体系，落实高效的法治实施体系，健全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塑造有力的法治保障体系，建

设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因此，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法治体系建设要着力抓好上述五方面工作，即

坚持法治体系建设的正确方向、加快重点领域立法、深化法治领域改革、运用法治手段开展国际斗争

和加强法治理论研究和宣传。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基石性制度”，建

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新时代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建设的总目标，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骨干

工程。
完善“三大制度”即是以法治建设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坚持基本制度改革重要制

度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

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指出，“突出坚持和完善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着力固根基、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

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②。筑牢法治自信的制度根基，应在法治层面上完善三大制度③。
（1）通过法治建设巩固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根本制度是指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制度中起顶层决定性、全域覆盖性、全局指导性作用的制度。它贯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发展过

程的始终，并规定着整个制度体系本身及其过程的性质。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党的领导

制度是根本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是根本的政治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制

度是根本的文化制度。这三个根本制度决定和支撑着中国法治的性质。由此而言，必须在宪法上毫

不动摇地坚持并不断完善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制

度，确保法治自信的“根本立足点”。
（2）通过法治建设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基本制度指的是通过贯彻和体现国

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的基本原则、对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等发挥重大影响的制度。它贯穿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制度始终并构成其存在的根基，是维护和彰显中国法治本质和特性的制度形式，主要包括三大

基本政治制度和三大基本经济制度，前者主要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

区域自治制度、基层群众自治制度，后者则指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

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坚持通过法律不断完善基本制度，使其更加

成熟、更加完备、更加定型，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与中国法治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

传统法律文化相结合，将中国基本制度的独特优势在法治运行过程中充分彰显，确保法治自信的“基

本支撑点”。
（3）通过法治建设改革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重要制度。重要制度指的是由根本制度和基本

制度派生而来的、国家治理各领域各方面各环节的具体的主体性制度。它们是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制度的具体制度形式，主要包括某些重要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生态文明体

制、法治体系、党的建设制度等。必须在遵循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以更为全面的法治体系

建设增强重要制度的完备性、系统性和针对性，提高其现实执行力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有效性，确保法

治自信的“重要覆盖面”。
国家制度与法律制度是“体”与“形”、内容与形式、实体与载体的关系④。所以，作为国家制度的

① 肖贵清、车宗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理析》，《政治学研究》2021 年第 6 期。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国共产党一百年大事记（1921 年 7 月—2021 年 6 月）》，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 年，第 234 页。
③ 徐斌：《“中国之治”背后的制度体系关系及其实践要求》，《南方（理论季刊）》2019 年第 25 期。
④ 张文显：《国家制度建设和国家治理现代化的五个核心命题》，《法制与社会发展》2020 年第 1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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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大制度体系以及作为国家治理体系的五个法治体系，都要落脚到法律制度的发展和完善上。法治

自信是对未来继续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制度的自信。
（二）建构法治自信的理论大厦

建构法治自信的理论大厦，关键在于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在 2017 年 5 月 3
日考察中国政法大学的讲话中指出：“我们不能做西方理论的‘搬运工’，而要做中国学术的创造者、世

界学术的贡献者。”①2022 年 4 月 25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时进一步强调：“加快构建

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②。
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依循科学的原则和方法。具体而言，要以习近平

法治思想为指导，坚持“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相结合）和“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回答“四个之问”（中国之问、世界之问、

时代之问、人民之问），坚持守正创新，着力打造一支法学知识体系的  “建筑师”队伍。而建构中国自

主法学知识体系的主要抓手则在于重构法学基本范畴和概念。在新时代背景下，缺乏中国自主的法

学理论体系已成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构建中的“卡脖子”问题。在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方

面，中国与西方最大的差距就在于中国法学缺乏对世界法学有普遍影响的原创性概念、范畴③。无法

构建出与西方法学相媲美、可对话的基本术语体系和概念语法，中国的法治自信也就大打折扣。所

以，在新时代背景下对法学基本范畴进行重构，是推进法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建设的“基

建工程”，是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核心要义。
重构法学基本范畴主要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要进行理论的融会贯通，即贯通马克思主义的传

统、中华优秀法治文明的传统和西方优秀法治文化的传统，并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方法”与中国

化、时代化的“法律质料”相结合，构造新时代中国法学基本范畴。要对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中饱含

法理意涵和知识原理的法学（法律）概念进行面向当代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要在坚持以我为

主、兼收并蓄的前提下，认真鉴别、合理吸收外来优秀法治文化中反映法治一般规律的思想元素④。
二是要对历史和当下的法治实践予以归纳提炼。全面依法治国、建设法治中国的实践过程中所存在

的时代性问题以及对这些问题的探索、解决，构成了中国法学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和发展的动力和源

泉⑤。为此，要系统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和法治实践的经验，通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再

认识的过程，对法治实践进行法学学术提炼和法学学理阐释⑥，在此基础上提炼归纳出符合实践需求

的法学基本范畴。
（三）增加法治自信的话语传播

坚定法治自信，不仅应从制度和理论方面入手，也应从话语层面着力。增加法治自信的话语传

播，关键在于建构中国特色的法治话语体系并进行有效的国际传播。就话语意识而言，未来要更加重

视在国际交往、斗争过程中法治话语的重要性。过去，中国习惯于用政治话语进行国际斗争，但未来

的大趋势之一是利用法律手段进行斗争。因此，运用一套让国际同行听得懂、传得开、能接受的法治

话语进行传播，就成为讲好中国法治故事的关键。即在国际交往中，中国必须用一套新的法学基本范

畴或主张诠释既有法学基本范畴的新内涵，形塑对外传播的“基本语法”，并要持续增强这种话语体系

的认同度和吸引力。“要坚定法治自信，积极阐释中国特色涉外法治理念、主张和成功实践，讲好新时

① 习近平：《论坚持全面依法治国》，第 176 页。
② 《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时强调  坚持党的领导传承红色基因扎根中国大地  走出一条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新

路》，《人民日报》2022 年 4 月 26 日，第 1 版。
③ 张文显：《论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法学家》2023 年第 2 期。
④ 雷磊：《新时代法学基本范畴的重构——构建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要论》，《法治研究》2024 年第 2 期。
⑤ 苗炎：《加快建构中国法学的自主知识体系》，《法制与社会发展》2022 年第 3 期。
⑥ 林华、江夏皓：《建构中国自主法学知识体系的原则与方法》，《社会科学》2023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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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中国法治故事。加强涉外法治理论和实践前沿课题研究，构建中国特色、融通中外的涉外法治理论

体系和话语体系，彰显我国法治大国、文明大国形象。”①要指出的是，对外发声的话语潜在蕴含着可

被普遍接受和可通约的诉求，要契合普遍的世界潮流②。这也意味着，中国的法治话语必须吻合全人

类共同价值，既符合普遍的世界潮流又具有中国自身的特色。
就传播方法而言，中国法治话语要为世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人民所认同，必须具备综合性传播能

力、回链型传播机制和多元化传播策略。话语是文化的表征，中国法治话语体系的传播其实是中国法

律文化传播的表征。首先，中国的法律文化传播必须具备综合性的传播能力，即要不断提升法律文化

传播竞争力、法律文化传播表达力和法律文化传播感染力。其次，应建立主体传播、客体反馈的双向

回链型的机制。法律文化传播不能仅是单向的，而是要具有在反馈信息基础上不断修正的可持续性。
为此，在确保国家主权与安全的前提下，应当促进国内外法律文化的交流和强化法律文化的学术研

讨，促进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借鉴，从而共享世界法律文明的优秀成果。最后，应采纳符合时代要求

和对象需求的多元化传播策略：形式传播与实质传播相结合，单一传播与混合传播相结合，整体传播

与部分传播相结合③。如此，才能以道路、模式、制度、理论的示范效应传播中国的法律文化，传播中

国的法治话语，对接中国的国际地位与形象，从而引领法治中国的法治自信。

四、结语

作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理论中的重要范畴，法治自信需要获得更为清晰的概念释义

和更为稳固的理论证成。为此，要全面回答“如何理解法治自信”“何以坚持法治自信”和“如何坚定法

治自信”这三个基本问题。从时间维度看，这三个问题其实分别构成了法治自信的现在、过去和未来

三个面向。在中国语境中，法治自信是指在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进程中，全体国民对于中国特色的法

治道路、法治模式、法律制度、法治理论和法治文化的集体精神认同和理性推崇。坚持法治自信源于

中国法治的历史基础和实践源泉，具体表现为对数千年中华法治文明的继承发展、百余年来中国共产

党领导人民的法治探索特别是新时代中国式法治现代化的巨大成就。而要在未来做到坚定法治

自信，则要求筑牢法治自信的制度根基、建构法治自信的理论大厦和增强法治自信的话语传播。
因此，法治自信并不是一个平面化的、静态的概念，而是一个立体化的、动态的概念，即要从历史和现

实相贯通、理论和实践相结合、国际和国内相关联的角度来深刻把握法治自信的要义。法治自信既来

自对法治普遍理想的坚守，又来自对中华法治文明和法治中国独特魅力的信念，是普遍主义和历史主

义的结合。“普遍主义和历史主义并不在同一个层面上相互对立，而是各自来源于道德的两个不同层

面，一个是假定的普遍义务，一个是在不同文化遗产当中得到重视的实践智慧。”④唯有坚定法治自

信，才能充分发挥法治对于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保障功能，使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在法治轨道上

不断前进。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加强涉外法制建设  营造有利法治条件和外部环境》，《人民日报》2023 年

11 月 29 日，第 1 版。
② 雷磊：《三大体系建设与“戴逸之问”的破解》，《探索与争鸣》2023 年第 9 期。
③ 陆俊杰：《法治自信时代的法律文化输出论略》，《学术探索》2016 年第 6 期。
④ Paul R.， Reflections on the Just，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 p. 2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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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an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of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Lei Lei
（Law School，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Beijing 100088， P.R.China）

Abstract： On November 27， 2023， during the tenth collective study session of the Political Bureau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introduced a groundbreaking new 
concept -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This concept encompasses spiritual rather than merely 
psychological dimensions， collective rather than purely individual aspects， and rational rather than 
solely emotional elements.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does not imply blind faith in one’s legal 
reality and ideals， nor does it reject the necessity of legal civilizational exchange and mutual learning.  
Instead， it represents a collective spiritual identification and rational endorsement by specific groups 
regarding their nation’s legal reality and aspirations.  In the Chinese context，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refers to the collective spiritual identification and rational appreciation by all citizens of the 
path of socialist rule of law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cluding its models， systems， theories， 
and legal culture within China’s legal modernization process.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comprises 
two aspects： First， the historical basis rests on three pillars -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China’s millennia-old legal civilizatio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century-long exploration of 
overall law-based governance， and th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in Chinese legal modernization in the 
new era.  The first two elements serve as indirect sources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people’s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while the latter constitutes its direct source.  Second， future 
requirements for strengthening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encompass three dimensions： consolidating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construct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and enhancing discursive dissemination.  
The key to strengthening institutional foundations lies in reinforcing and improving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Building theoretical frameworks centers on developing China’s 
independent legal knowledge system.  Enhancing discursive dissemination focuses on establishing and 
effectively communicating internationally a legal discourse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historical foundation， and future requirements address three fundamental 
questions： “How to understand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Why maintain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and “How to strengthen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Keywords： Xi JinPing thought on the rule of law； Confidence in the rule of law； Conceptual 
interpretation； Historical foundation； Future requir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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